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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0〕5 号

───────────────

关于对保荐代表人潘青林、蒋欣予以
监管警示的决定

当事人：

潘青林，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申请项目保荐代表人。

蒋 欣，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申请项目保荐代表人。

经查明，潘青林、蒋欣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江

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莱或发行人）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对金达莱项目实施保荐业务现场督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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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潘青林、蒋欣存在以下保荐职责履行不到位的情形：

一、未审慎核查发行人水污染治理装备的收入确认相关事项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审核问询回复披露，发行人报告期

各期水污染治理装备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41.63%、67.99%、77.84%和 51.58%，其水污染治理装备在设备

安装调试完成并取得客户签章的安装调试完成确认单时确认收

入。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公司水污染治理装备即进入自动运行状

态，售后无需对设备进行调试、调整。

而现场督导发现，安装调试完成确认单签署之时，发行人设

备是否已达到合同约定的可使用状态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

为：一是多数合同包含对发行人设备出水水质的要求，约定水质

检测合格且客户对进水出水水质无异议时，为设备检验合格。而

发行人据以确认收入的安装调试完成确认单中并未包含水质检

测信息。二是报告期内发行人因产品质量问题与部分客户存在诉

讼及仲裁纠纷，客户最终并未支付发行人货款。三是部分应收账

款函证的发函金额与客户确认的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为

发行人与客户对于产品风险报酬转移时点和付款条件理解不一

致。四是发行人部分合同约定安装调试单签署之后仍存在试运行

期间，试运行期间由发行人负责相关设备的保管工作。

保荐代表人未能保持应有的职业审慎态度，未对水质检测条

款是否实质上影响设备可使用状态及收入确认条件进行深入核

查分析，也未能充分关注试运行期间、产品质量纠纷及客户对产

品风险报酬转移时点理解差异等异常情况；仅以发行人设备安装

调试完成后即进入可使用状态为由，认为取得客户签章的安装调

试完成确认单时已满足收入确认的实质条件，对相关收入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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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依据不充分。

二、未充分关注 BOT 项目建造合同收入确认的异常情况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审核问询回复披露，报告期内，发

行人 BOT 项目建造合同均于竣工时一次性确认收入。BOT 模式下

水污染治理装备的会计处理为：项目公司采购设备且发行人发货

后，计入存货科目核算，在发行人承建的项目工程竣工验收时一

次性确认建造合同收入，即 BOT 模式下水污染治理装备不单独确

认收入。

经现场督导查明，发行人对 BOT 模式下项目公司采购的水污

染治理装备，在设备调试运行正常时，根据项目公司盖章确认的

验收单据确认收入。该种处理方式与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披露

的“于项目竣工验收时一次性确认收入”不一致。

保荐代表人未充分关注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披露的

BOT 模式下销售设备收入确认方式与实际情况存在的上述差异，

也未进行进一步核查验证。

三、未审慎核查 BOT 项目无形资产确认时点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审核问询回复披露，报告期末，发

行人因实施BOT项目形成无形资产的特许经营权高达1.54亿元，

并披露其会计处理为：BOT 项目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且取得

竣工决算报告时，将在建工程转入无形资产核算。

经现场督导查明，发行人以项目公司自行编制的竣工决算报

告为依据，将在建工程余额结转至无形资产，且竣工决算报告时

间早于 BOT 项目工程环保验收时间、政府认可的正式运营时间。

保荐代表人未能审慎核查竣工决算报告出具时点相关无形

资产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实质性要求、发行人在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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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后续节点是否仍存在进一步投入的可能性等影响会计处理的

关键因素，未能充分说明以取得项目公司自行编制的竣工决算报

告时间确认相关无形资产的合理性。

四、未充分关注业务收入划分及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披露，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包括水污染

治理装备和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两者在业务实质及收入确认时

点上存在差异。水污染治理装备业务一般为成套污水处理装备销

售项目，部分项目包含零星附属土建工程，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成

并取得客户签章的安装调试完成确认单时确认收入。水环境整体

解决方案业务一般为工程式污水处理项目，根据预计项目工期和

合同金额，按照完工百分比法或于竣工时一次确认收入。

经现场督导查明，发行人水污染治理装备销售合同中，部分

含有土建施工条款，且土建部分金额占合同总金额的比重较高，

个别合同中土建部分金额占比高达 65.36%。发行人将个别土建

部分金额占比较高的合同划分为设备销售合同，并按设备销售的

收入确认原则进行了会计处理。保荐代表人未充分关注该类业务

收入划分及相应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综上，保荐代表人未能对发行人存在的上述收入及无形资产

确认异常情况、业务收入划分及会计处理的准确性予以充分关注

及审慎核查，其行为不符合《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相关

规定。

发行人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

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涉及发行条件的审核判断。潘青林、蒋

欣作为保荐代表人，直接承担对发行人的尽职调查工作，履行相

关保荐职责不到位，未严格按照相关执业规范对发行人存在的收



－5－

入及无形资产确认异常情况、业务收入划分及会计处理准确性等

情况予以充分关注和审慎判断。潘青林、蒋欣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以下简称《审

核规则》）第十五条、第三十条等相关规定。鉴于金达莱已撤回

发行上市申请文件，相应发行上市审核程序也已终止，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相关不良影响，已对相关情况予以酌情考虑。

鉴于前述事实和情节，根据《审核规则》第九条、第七十二

条、第七十四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

法》等有关规定，本所决定采取以下监管措施：对保荐代表人潘

青林、蒋欣予以监管警示。

当事人应当引以为戒，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和

保荐业务执业规范，认真履行保荐代表人职责；诚实守信、勤勉

尽责，切实保证保荐项目的信息披露质量。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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